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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》
甲、申論題部分：（50分）

一、甲為擔保對乙所負500萬元債務，乃提供其所有之A不動產供乙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。前述債務

清償期（民國105年3月31日）屆至時，因甲無法清償，乙同意將清償期延長六個月。嗣因甲於

延緩清償期間中並未積極設法清償債務，乙乃於同年9月20日再次與甲協議並約定「在105年9月

30日前，甲應將A不動產出售予已透過仲介業者提出買受該不動產要約之丙，並以賣得之價金清

償乙對甲之債權。於此期間中，如丙有反悔不願購買之情事，甲同意將A不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

予乙，以清償乙對甲之債權」。 

惟因丙透過仲介業者簽訂A不動產買賣要約書之期日為105年9月11日、且已於同年月14日撤回該

要約。清償期屆至後，因甲無法清償對乙之債務，乙依上述協議請求甲移轉登記A不動產所有權

時，甲主張9月20日與乙簽訂上述協議時，因雙方均不知丙已撤回要約，故該協議之內容無效。

甲之主張是否有理？（25分）

試題評析
本題在測驗：(一)關於流抵契約之認識。(二)何謂條件？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，倘於法律行為成

立前條件已成就，該如何處理？考題涉及民法總則編與物權編，需要考生綜合思考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一回，周律編撰，頁79－80。

2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四回，周律編撰，頁114、142。

答： 
甲之主張無理由。茲說明如下：

(一)甲對乙所負債務之清償期原為民國（下同）105年3月31日，惟原清償期屆至時乙同意將清償期延長六個

月，故該債務之清償期已變更為105年9月30日。此合先說明。

(二)甲、乙訂立流抵契約：

1.所謂流抵契約（又稱為流押契約、流抵約款等），係抵押權人與抵押人於擔保債權清償期屆至前，約定

於債權清償期屆至而未獲清償時，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。本題甲提供其所有之A不動產供乙

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以擔保甲對乙所負之債務，且甲、乙於105年9月20日約定，「……甲同意將A不

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，以清償乙對甲之債權。」此即雙方之流抵約款。

2.我國民法原禁止流抵契約，以避免債務人因一時之急迫而蒙受重大之不利益；惟民國96年修法後，已放

寬流抵契約之限制，增訂民法第873條之1。依民法第881條之17準用第873條之1第1項規定，約定於債權

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，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，非經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。由此可

知，依現行民法規定，流抵契約有效，惟抵押權人依同條第2項規定有清算之義務（即抵押權人請求抵押

人為抵押物所有權之移轉時，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分，應返還抵押人；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，仍

得請求債務人清償。）故本題甲、乙得為流抵契約之約定。

(三)甲、乙之流抵契約附有停止條件：

1.民法第99條第1項規定，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，於條件成就時，發生效力。本題甲、乙係約定「在105
年9月30日前，甲應將A不動產出售予已透過仲介業者提出買受該不動產要約之丙，並以賣得之價金清償

乙對甲之債權。於此期間中，如丙有反悔不願購買之情事，甲同意將A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，以

清償乙對甲之債權。」故甲、乙之流抵契約附有停止條件，以「丙反悔不願購買」為條件，甲、乙之流

抵契約始生效力。

2.所謂條件，指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，繫決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是否會發生之事實。倘於法律行為

成立前，該條件已經確定成就或不成就（此為「既成條件」、「已定條件」），則非民法第99條所規定

之條件。本題甲、乙之流抵契約雖附有「如丙有反悔不願購買之情事」之停止條件，惟丙早於105年9月

14日已撤回其對A不動產之買賣要約，故甲、乙於訂立流抵契約時，丙已確定反悔不願購買A不動產，係

「既成條件」。

3.我國民法關於既成條件雖未設明文規定，然依據法理，停止條件之成就於法律行為成立時已確定者，應

認為該法律行為無條件。故甲、乙之流抵契約解釋上應不附有任何條件，自始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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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結論：綜合上述，甲、乙之流抵契約，解釋上不附任何條件，自始有效；甲主張與乙簽訂上述協議時，因

雙方均不知丙已撤回要約，故該協議之內容無效，甲之主張無理由。因此，清償期屆至後，甲未能清償其

對乙之債務，依雙方流抵契約之約定，甲應將A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，以清償乙對甲之債權。

二、模具製造商甲以價金100萬（新臺幣）出賣A型號模具一批給乙，雙方在買賣契約中約定：「買

受人應於105年1月1日清償給付貨款100萬，逾期清償者，每日處以按給付價金之千分之一計算

之違約金。」，乙遲遲不清償價款。甲則在107年4月2日訴請乙給付價金與違約金，乙卻以甲之

價金與違約金給付請求權均罹於時效為抗辯，而拒絕給付。試問乙之抗辯是否有理由？（25

分） 

試題評析

本題在測驗消滅時效。本題涉及：(一)民法第128條第8款之商品代價請求權之時效期間？(二)逾期

清償之違約金債權，是否為買賣價金之從權利？有無民法第146條之適用？ 
至於違約金債權之消滅時效期間，究竟為十五年（民法第125條）或五年（民法第126條）？並不

影響本題之答案，故作答時可簡單描述一下不同見解即可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民法上課講義》第一回，周律編撰，頁122、127。

答： 
乙抗辯甲之「價金請求權」與「違約金請求權」均罹於時效，是否有理由？茲分述如下：

(一)乙抗辯甲之價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，有理由。說明如下：

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，商人、製造人、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之請求權，因二年間不行使

而消滅。本題甲所請求之價金即製造人所供給之商品之買賣價金，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二年。甲之買

賣價金請求權之時效起算日為105年1月1日，則106年12月31日為該時效期間之末日；甲迄107年4月2日始

起訴向乙請求給付價金，已逾時效期間，故乙抗辯甲之價金給付請求權已罹於時效，有理由，乙得拒絕給

付該買賣價金（100萬元）。

(二)乙抗辯甲之違約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，無理由。說明如下：

1.民法第146條本文規定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，其效力及於從權利。惟違約金請求權是否為從權利？容有

不同見解，分析如下：

(1)肯定說：此說認為，違約金請求權，係因債務人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所產生者，自屬價金請求權之從

權利。

(2)否定說：此說則認為，消滅時效完成，債務人僅取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而已，其請求權並非當然消

滅，原本債權已罹於時效，但於債務人為時效抗辯前，其違約金債權仍陸續發生，而已發生之違約金

並非民法第146條所稱之從權利，其請求權與原本請求權各自獨立，消滅時效亦分別起算，原本請求

權雖已罹於消滅時效，已發生之違約金請求權並不因而隨同消滅。

(3)小結：管見認為，已經發生之違約金請求權，應屬獨立之權利，非原債權（買賣價金）之從權利，故

採否定說較妥。因此，本題甲之買賣價金請求權雖已罹於時效，但已發生之違約金請求權並不隨同消

滅。

2.本題違約金債權之消滅時效期間如何計算？亦有不同見解，分析如下：

(1)五年時效說：民法第126條規定，利息、紅利、租金、贍養費、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

給付債權，其各期給付請求權，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本題甲、乙雙方既約定，甲逾期清償時「每

日處以按給付價金之千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」，故該違約金係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，依民法第

126條之規定，其消滅時效為五年。

(2)十五年時效說：此說認為，違約金之約定，為賠償給付遲延所生之損害，於債務人給付遲延時，債權

人始得請求，故非定期給付之債權，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性質不同，其消滅時效應依民法第125條

規定，為十五年。

(3)小結：按違約金係為賠償遲延清償所生之損害之約定，並非基於同一債權而定期反覆發生之請求權，

與民法第126條所規定之定期給付債權之性質不同，故計算違約金債權之消滅時效，不應依民法第126

條，而應依民法第125條規定，時效期間為十五年。本題甲自105年1月1日起得請求乙按日計算給付違

約金，至甲起訴之107年4月2日並未逾十五年，故甲之違約金債權尚未罹於時效。（惟本題甲向乙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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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請求給付違約金時，違約金債權發生才二年多，並未逾五年，故此處無論採五年時效說或十五年時

效說，並不影響本題結論。） 

3.結論：綜合上述，違約金債權並非該買賣價金之從權利，故買賣價金請求權縱已罹於時效，已發生之違

約金請求權並不隨同消滅。又違約金債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十五年，本題甲向乙起訴時，甲之違約金債

權尚未罹於時效，故乙抗辯甲之違約金給付請求權已罹於時效，無理由。甲仍得行使其違約金債權，乙

不得拒絕。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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